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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定 

检察日报 李薇薇 

 

  

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定 

１８１９家鉴定机构一年鉴定“三大类”事项３２万件三大问题需解决 

我国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定。目前全国从事法医类、物证类、声像资料类等“三大

类”鉴定事项的司法鉴定机构已有１８１９家。 

记者从２０日召开的纪念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施行一周年

座谈会上了解到，截至目前全国共有２．３４万“三大类”司法鉴定人，一年来“三大类”鉴定业务量约

为３２万件，比上一年度增长２０．２％。 

司法鉴定是为诉讼活动提供技术保障和专业服务的司法证明活动。按照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

的这个决定的规定，审判机关不得设立鉴定机构从事鉴定，侦查机关因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

面向社会提供服务。 

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表示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一年以来，司法鉴定在开局良好、有序推进、平稳发

展、初见成效的同时，仍然存在不适应、不完善、不到位的地方：一是有些地方在政法机关所属鉴定机构

不面向社会服务后，存在鉴定资源不足甚至匮乏的情况。二是有的鉴定机构投入不足，鉴定人素质参差不

齐，内部管理不规范。三是个别地方急于求成，过于追求发展速度，存在审核登记过多、盲目发展的隐患

等。郝赤勇指出，解决这些问题，关键还是要坚持改革方向和目标，充分发挥司法鉴定的功能和作用，为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。 

更新日期：2006-10-21 

阅读次数：182 

上篇文章：广州将盗窃罪起刑点从2000元调低至千元 

下篇文章：高检院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报告被建议提请常委会审议 

 

中字体

TOP   



©2005 版权所有：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    京ICP备05071879号 


